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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政发〔2021〕13 号

金乡县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金乡县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若干

政策措施》的通知

各镇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各管委会，县政府各部门，各企事

业单位：

县政府同意《金乡县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

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金乡县人民政府

2021 年 9 月 23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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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乡县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关于科技创新的重大部署要

求，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科技创新资源，增强企

业自主创新能力，推动我县产业转型升级，以科技创新引领全

县高质量发展，制定以下政策措施。

一、加大培育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对首次认定和再次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或从县外整体新迁

入的有效期内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县财政给予 5 万元奖励；

对进入省、市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库的企业，县财政分别给予 2

万元、1 万元奖励。

二、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经税前加计扣除认定的企业研发投入，在享受省市级企业

研发财政补助政策的基础上，县级再按照市级补助标准的 1:1

进行配套补助，单个企业年度最高补助金额不超过 20 万元。

对首次纳统且研发经费不低于 100 万元的企业，县级给予 3

万元一次性奖励。对研发经费 100 万元以上且较上年度增长

超过 20%的再次纳统企业，县级给予 2 万元一次性奖励。设立

研发投入强度“红线”制度，对上年度研发投入强度低于 1%的

企业，原则上不支持其申报县级以上创新项目、研发平台和补

助资金。

三、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按山东省税务系统出具的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技术交易额

的 1%给予技术输出方奖励，每家每年最高奖励 10 万元。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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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选一批本县技术转移服务机构、技术合同登记机构、技术经

纪（经理）人，机构每年可最高奖励 10 万元，技术经纪（经

理）人每人每年最高奖励 5 万元。同一主体、同一项技术不重

复奖励。

四、激发平台创新效能

（一）支持企业建设自主研发平台。对新获批的技术创新

中心、院士工作站、重点人才工程人选工作站等研发平台，按

照国家级、省级、市级，县财政分别给予 50 万元、20 万元、

1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对新获批的重点实验室等研发平台，按

照国家级、省级、市级，县财政分别给予 20 万元、10 万元、5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二）支持产业创新平台建设。支持企业创建新型研发机

构，经省级备案的新型研发机构，绩效评价优秀的给予最高 10

万元奖励。经国家或省认定（备案）的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

空间、文化与科技融合基地、大学科技园等双创载体，在培育

高新技术企业和上市（挂牌）企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等方面

绩效突出的，县财政分别给予最高 10 万元、5 万元补助。

五、支持开展产学研合作

“中字头、国字号”知名高校院所在我县建立研发机构、中

试基地、科创园区的，按照“一事一议”原则签订共建协议，对

其建设运营给予支持。对于企业与高校院所签订的产学研合作

项目，择优按企业支付合作费用的 5%给予补助，最高 5 万元。

六、强化人才创新支撑

对顶尖人才、领军人才的支持，参照中共金乡县委、金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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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人民政府印发《关于支持人才来金创新创业的十条措施的通

知》（金发〔2020〕9 号）等政策标准执行。新引进外国专家

按照 A 类（R 字签证）2 万元、B 类 1 万元的标准给予用人单位

奖励。

七、加大科技奖励力度

对获得国家科技奖项(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

步奖)的前三位完成人中的我县人员,县财政按照特等奖 50 万

元、一等奖 30 万元、二等奖 20 万元给予一次性奖励;获得省

科技奖项前两位完成人中的我县人员,县财政按照一等奖 15 万

元、二等奖 10 万元给予一次性奖励。

本政策支持对象包括工商注册、税收征管和统计关系均在

金乡县的企业、创新创业孵化载体。对于当年度存在环境违法

记录、重大安全事故、欠缴税费等事项的企业、创新创业孵化

载体，实行 “一票否决”， 当年度不予奖励。

本政策与我县其他政策文件支持类型相同的，按照就高不

重复的原则执行。

本政策自 2021 年 10 月 22 日起实施，有效期至 2024 年 5

月 15 日。

抄送：县委各部门，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县纪委

办公室，县人武部，县法院，县检察院。

金乡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9 月 23 日印发


